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

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海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默科技”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海默科技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

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提质增效、聚焦核心”的发展战略，集中资源及资金发展

核心产品和业务，公司与西安精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光电”）、

吴彦林于 2025 年 12月 25 日签订了《关于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向精英光电转让公司持有的西安思坦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仪器”）99.33%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37,0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思坦仪器的

股权，思坦仪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思坦仪器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支持思坦仪器及其全资子公司西

安思坦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油服”）日常经营，存在为思坦仪

器、思坦油服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事项涉及的工商变更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思坦仪器股权，对思坦仪器、思坦油服的担保将被动形成对合并报

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担保，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和孙公司日常经营

性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延续。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

成对外担保的议案》。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思坦仪器、思坦油服担保

余额为 4,6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5%。

二、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思坦仪器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因日常经营与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

之间存在业务、资金往来，且思坦仪器存在应付公司股利。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与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后，公司对其债权净额为

2,919.67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该债权净额形成公司被动对合并报表范围

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

成财务资助的议案》。上述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

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对外财务资

助的情形。

三、被动形成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思坦仪器

1、思坦仪器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 2月 18 日

注册地点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 樊艳



注册资本 10783.24万元

主营业务 井下测/试井、增产仪器和工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前，海默科技持股 99.33%，其他股东持股 0.67%；

股权转让后，精英光电持股 99.33%，其他股东持股 0.67%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或其他业务联系

股权转让前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后与上市公

司无关联关系

2、思坦仪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7,542.56 90,057.94

负债总额 41,641.49 29,325.49

净资产 35,901.07 60,732.45

营业收入 7,947.22 24,170.46

利润总额 -4,586.12 -6,102.39

净利润 -3,945.52 -4,815.65

注：上表财务数据为经审计合并口径数据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思坦仪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思坦油服

1、思坦油服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思坦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 8月 28 日

注册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五路 22 号思坦工业园 2 号楼 3
层 01 室

法定代表人 马庆荣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主营业务 油气工程服务

股权结构 思坦仪器持股 100%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或其他业务联系

思坦仪器股权转让前为上市公司控股孙公司，思坦仪器股

权转让后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2、思坦油服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908.48 20,332.16

负债总额 5,689.26 7,988.00

净资产 12,219.22 12,344.17

营业收入 3,171.10 8,620.89

利润总额 -139.05 1,675.61

净利润 -124.95 1,455.00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思坦油服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对外担保主要内容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为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思坦油服提供担保额度

为 5,00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 4,65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3.55%。公司对思坦仪器、思坦油服担保明细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

人
债权人

担保类

型

担保额

度（万

元）

担保余

额（万

元）

担保期间

海 默 科

技

思 坦 仪

器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西安边家

村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1,000.00 1,000.00 2025.9.17-2026.6.11

海 默 科

技、苏占

才

思 坦 仪

器

西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

科技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1,000.00 850.00 2023.12.29-2026.12.28

海 默 科

技

思 坦 仪

器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

鼓楼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1,000.00 900.00 2024.12.25-2026.12.24

海 默 科

技

思 坦 油

服

西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高新

科技支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1,000.00 900.00 2024.12.27-2026.12.25

海 默 科

技

思 坦 油

服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陕西

省分行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1,000.00 1,000.00 2025.4.29-2026.4.28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精英光电将配合海默科技完成解除其为思坦仪器及



思坦油服上述银行贷款所提供的全部担保（“上市公司增信担保”），上述银行贷

款所对应的上市公司增信担保应当在不晚于 2026年 6月 30日前解除。精英光电

实际控制人吴彦林将其所持西安精英光电 6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并在不晚于该

等股权质押协议签署之日起 7 日内完成上述质押事宜在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对应的质押登记，作为精英光电履行本次交易价款支付义务、上述增信担保解除

义务的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审批并在有效期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

15,820.00万元，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5,27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比例分别为 7.08%、6.8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分别为 12.08%、

11.66%。上述担保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4,6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5%，其他担保均为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二）财务资助主要内容

思坦仪器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因日常经营与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

之间存在业务、资金往来，且思坦仪器存在应付公司股利。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与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后，公司对其债权净额为

2,919.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3%。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也不存在逾期

未收回的情况。

公司与思坦仪器签署了《还款协议》，思坦仪器应于 2026年 2月 28日前，

向公司支付人民币 1,000.00万元；于 2026年 12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剩余全

部债权款项人民币 1,916.67万元。若思坦仪器未按《还款协议》约定时间足额支

付任意一期款项，即视为全部债权提前到期，公司有权要求思坦仪器一次性支付

剩余全部款项，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 1.5倍计收逾期利息，直至款项全部清偿完毕。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2月 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



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对外担保和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思坦仪器全部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持有思坦仪器股权，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思坦仪器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期间，公司为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并因日常经营与思坦仪器及其子公司存在业务和资金往来，且思坦仪器

存在对公司的应付股利，本次担保及财务资助实质为公司对原子公司担保及债权

净额的延续。精英光电对担保事项的后续处理方案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已有明

确安排，因此本次对外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后续将督促精英光电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解除担保

义务，并督促思坦仪器按照《还款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对公司的欠款，维护公

司权益。此次担保和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会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因转让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对

外担保和财务资助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及对

外担保事项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思

坦仪器及其子公司经营性借款提供担保及债权净额的延续，所涉及的后续处理方

案已在《股份转让协议》《还款协议》中有明确安排，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

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

构对本次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一凡 庾茜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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